
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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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无烟学校管理制度》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无烟学校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2023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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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无烟学校管理制度

为推进我校“无烟学校”创建工作，保护广大师生的身心健

康，创造一个优美、洁净、舒适、文明的校园环境，根据自治区

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如下控烟工作管理

制度。

第一章 无烟学校管理

第一条 成立学校控烟工作领导小组

学校成立控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后勤管理中心分管校领

导任组长，校长办公室、人力资源处、后勤管理中心、学生工作

处、保卫处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由校属各单位负责人组成。

领导小组下设控烟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学校控烟管理工

作，办公室设在后勤管理中心，主任由后勤管理中心刘兆兵兼任，

副主任由校属各单位负责人兼任。

第二条 室内和校园内全面禁止吸烟。教学区、办公区、图

书馆等室内场所全面禁止吸烟，即无人吸烟、无烟味、无烟头，

室内不得摆放任何烟缸烟具。

第三条 所有教职工应当树立从我做起的意识，争当控烟表

率，自觉做到不在禁烟区域、不在学生面前吸烟或敬烟。

第四条 在校门口、教学楼门口、教室内、会议室、图书馆、

食堂、卫生间、走廊、楼梯、电梯等重点区域张贴或摆放醒目的

禁烟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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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校园范围内禁止销售烟草制品以及发布各种形式的

烟草广告。

第六条 各教研室（组）、各部门不得接受烟草赞助。

第七条 鼓励和帮助吸烟教职工或学生戒烟，对主动戒烟并

成功戒烟的教职工或学生给予表扬。

第八条 凡校外人员在学校内吸烟的，校内人员有义务阻止。

第九条 每位教职工都应积极对控烟工作进行宣传和监督，

对吸烟者耐心劝阻。

第十条 各年级设立控烟监督员，负责本年级和班级控烟工

作。

第十一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进行控烟工作巡查或抽

查，不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检查，并通结果。

第二章 控烟制度

第十二条 学校控烟领导小组负责学校的控烟工作，保证控

烟制度的落实，并将控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

第十三条 校园内实行 24 小时全日制禁烟，任何人（包括外

来人员）都不得在校园内吸烟。

第十四条 学校的教室、会议室、教师办公室等一切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做到不敬烟、不劝烟，客人递烟应婉言谢绝。

第十五条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办公室负责

人负责本办公室及教职工的禁烟工作。外来人员的禁烟工作，由

负责接待的有关部门和教师负责，进行逐级管理，责任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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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互相监督，积极配合，发现吸烟、劝烟、递烟现

象及时劝阻，做到室内无抽烟者、地面无烟蒂和烟灰。

第十七条 学校大门口设立“创建无烟校园”标志，教学楼、

会议室、图书室、教师办公室、走廊、厕所等公共场所张贴禁烟

标志，并禁止摆放烟具。

第十八条 大力宣传吸烟的害处，以及禁烟的好处，各科教

师能将“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有机融合到教学中。人人都知晓

“吸烟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知识，人人都自觉遵守本

校的禁烟制度。

第十九条 教职工在校园内吸烟的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给

予批评教育。

第二十条 对外来人员，门卫有责任提醒，让其知晓学校禁

烟规定，如有违反将追究门卫责任。

第三章 控烟监督员职责

第二十一条 学习掌握控烟相关知识，明确监督职责。

第二十二条 控烟监督员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对全校职工、

学生及家长（吸烟者）进行督教，发现有在校园吸烟者，应及时

劝阻，有不听劝诚的，及时向控烟领导小组报告。

第二十三条 严格按照无烟标准对吸烟者劝其在指定区域吸

烟。要和蔼有礼貌地对吸烟者进行耐心、细心的劝阻工作。

第二十四条 控烟督导员负责本校控烟宣传和督导，认真做

好宣传和督导记录，确保校区内地面无烟头、无吸烟者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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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控烟督导员负责本科所控烟的具体工作，完成

控烟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

第二十五条 在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学校控烟领

导小组，并做好工作记录。

第二十六条 对督查工作做好记录。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在学校控烟工作领导小组。


